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巨濤海洋石油服務有限公司  

Jutal Offshore Oil Services Limited 
 (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)  

(股份代號: 03303) 

 

建議採納經修訂和重列組織章程細則 

 

巨濤海洋石油服務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建議對本公司現

行組織章程細則（「組織章程細則」）作出修訂，旨在：(i) 因應香港聯合交易所

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有關庫存股份的修訂，為本公司持有庫存

股份提供靈活性；(ii) 使組織章程細則符合上市規則中關於擴大無紙化上市制度及

上市發行人以電子方式發佈公司通訊的若干修訂；及 (iii) 納入若干相應及例行修

訂（「建議修訂」）。董事會擬通過採納本公司經修訂及重列的組織章程細則（「經

修訂及重列組織章程細則」）以實行建議修訂。載有建議修訂的經修訂及重列組織

章程細則全文（標明修訂文本）將於適時寄發予本公司股東（「股東」）的通函內

載列。 

經修訂及重列組織章程細則以英文版本編制，其中文譯本僅供參考。中英文版本如

有任何歧義或差異，概以英文版本為准。 

建議修訂及建議採納經修訂及重列組織章程細則，須由股東在即將於2026年6月5日

召開及舉行的應屆股東周年大會（「股東周年大會」）上以特別決議案方式批准，

方可作實。於股東周年大會上通過特別決議案前，組織章程細則將繼續有效。 

一份載有（其中包括）建議修訂及採納經修訂及重列組織章程細則詳情的通函，連

同召開股東周年大會的通告，將適時寄發予股東。 

 

 



承董事會命 

巨濤海洋石油服務有限公司 

主席 

王立山 

 

 

香港, 2026年4月29日 

 

於本公告刊發日期，執行董事為王立山先生（主席）及唐暉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蔡素玉女

士、譚健業先生、張雅達先生及張華先生。 


